
《云浮市中心城区云城组团西片控制性

详细规划》（修改）



一、规划范围

《云浮市中心城区云城组团西片控制性详细规划》(以下简称

《西片控规》)位于位于云浮市老城区西南部，东侧紧邻南山森林公

园，西侧为云浮市教育园区，环市路从地块中部穿过，区位条件优

越，是云浮市云城组团的重要区域。

本次涉及调整范围总面积约为8.65 公顷。本次修改地块主要分

布于环市西路东侧和世纪大道西侧。包括医疗卫生用地（A5）、卫

生防疫用地（A51）及城市道路用地（S1）共3 类用地调整，调整地

块共2 块。



二、调整内容

2.1 道路调整

罗石路E点标高由原来99.15米调整为98.55米；F点标高由原来

94.00米调整为92.70米，EF段道路坡度由原来2.50%调整为2.93%。

2.2 用地调整

2.2.1 云城区人民医院地块用地指标调整

调整原控规中的规划指标，将容积率由1.5 调整至2.0，建筑密

度由25%调整至35%。

2.2.2 云浮市疾控中心地块用地指标调整

调整原控规中的规划指标，将建筑限高由24m调整至45m。

2.3 调整具有相关用地指标

本次调整用地位于环市西路东侧和世纪大道西侧，经核对《土

规》，本次调整的地块已有土规建设用地规模。本次调整用地不占

用基本农田，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禁止建设区。新增的建设用地

部分，应完善《土规》相关程序后，方可进行建设。

综上所述，本次调整的用地符合相关建设用地管控要求，具备

可行性。

2.4 调整符合城市“四线”相关管理规定

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“紫线”（文物保护）、“蓝线”（水域

保护）“绿线”（城市绿地）“黄线”（市政基础设施）内容调整。

2.5 各调整地块经济指标具备合理性



为优化完善中心城区居住配套设施，提升中心城区人口凝聚力，

预留相关用地的建设弹性，本次调整涉及医疗卫生用地和卫生防疫

用地的经济指标调整，按照《云浮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（以

下简称《技术管理规定》）中的要求进行设定。

因此，设置YCA05007 医疗卫生用地的经济指标为：容积率≤

2.0，建筑密度≤35%，绿地率及建筑限高不作调整。设置YCA03057

卫生防疫用地的经济指标为：建筑限高≤45m，容积率、绿地率及建

筑密度不作调整，符合国家、省的相关技术规定。

（1）建筑限高调整可行性

①满足日照间距要求。新建大楼北向轮廓线距离东北侧民居约

30 米，满足日照间距要求：冬至日底层获得不低于二小时的满窗日

照，距离不小于24米。

②满足建筑间距要求。新建大楼距离东侧民居17米，满足建筑

间距要求：高层非住宅与多层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，距离不小于13

米。

③符合《云浮市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中高度控制要求。沿

城市道路两侧新建、改建建筑物的控制高度（H）不得超过道路规划

红线宽度（W）加上建筑后退距离（S）之和的2.0 倍。

即：H≤2.0（W+S）。

疾控中心新建建筑H≤2.0（道路红线宽度70+建筑后退距离14），

因此建筑限高调整具备可行性。

2.6 城市道路调整可行性分析

（1）已充分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

罗石路标高调整为落实《关于云督办〔2020〕1 号落实情况的

报告》要求，在本次控规修改标高调整的过程中，已充分与道路两



侧的云城区人民医院和筠粤豪苑小区等项目进行了意见征询和沟通，

相关利害关系人已同意规划调整方案。

（2）符合相关规范要求

根据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（CJJ 37-2012）（2016 修订

版）中纵断面设计相关内容，机动车道最小纵坡不应小于0.3％，最

大纵坡不应大于8%。本次规划修改调整道路竖向标高后，EF 点周边

道路坡向最小为0.77%，最大为2.93%，符合规范要求。

（3）提高工程可实施性

F 点四周用地目前为空地，因建设地下停车场下挖出来的土方

可在F 点北侧、西侧规划的公园绿地就近平衡填埋，既减少土方外

运，也能保障到周边用地的排污排水通畅。

2.7 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能力有提升

云城区人民医院用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，提高用地容积率增加

了医院总建筑量，未来可以提供更多的床位数；云浮市疾控中心用

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，提高建筑高度增加了疾控中心总建筑量，可

满足各类工作用房建筑面积，未来可配建地级市所需功能实验用房，

可进一步提升片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能力。

2.8 市政基础设施调整可满足片区需求

本次规划修改未新增片区人口，不改变道路线形和走向，无需

改变片区市政管线的走向及管径，规划给水管、污水管、雨水管、

电力管线、燃气管网等市政基础管线布局按调整后道路标高同步进

行布置。同时，因医院服务能力增加所产生的医疗污水经内部专用

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管网，故不会对修改地块周边市

政管线产生影响。



三、附图

1、土地利用规划图（调整前）；

2、土地利用规划图（调整后）。






